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关于

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筹备组建工作的通知

学会各会员单位、个人会员、各相关单位：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第十一届 4次理事会议暨会员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了筹备组建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总工程师工

作委员会提案（以下简称总工委），为了顺利推进总工委筹

备组建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工委由全省跨行业、跨学科，涵盖建筑、铁道、

交通、水利、电力、冶金、电子、建材、装饰等专业领域土

木建筑类的勘察、设计、施工、科研院所等和土木建筑领域

相关联单位的总工程师、单位技术负责人和著名资深专业人

士自愿共同发起组成。

二、总工委工作目标和宗旨是凝聚土木建筑领域优势资

源，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通过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技

术咨询、专业培训、科普教育等活动，致力于促进全省土木

建筑领域科学技术创新和工程技术发展，培养土木建筑工程

领域的技术领军人才，推动全省土木建筑领域科技创新体系



和能力的不断完善，赢得社会、政府和企业支持与信赖。

三、总工委遵循“行业智库，总工之家”定位，加强与

国内和省内各级学会的联系，致力促进全省土木建筑科学创

新、工程技术进步，实现土木建筑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履行

“支撑、服务、引领”职能，推进全省绿色建造、智能建筑

不断进步，围绕全省土木建筑领域宜居、创新、智慧、绿色、

人文、韧性城市和美丽宜居乡村的重大需求，聚焦全省土木

建筑领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落实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中发挥智库作用。

四、学会秘书处和挂靠单位负责总工委筹备组建的具体

工作，在前期筹备共同发起组建总工委已报名单位基础上，

继续征集筹备组建成立总工委的共同发起单位，诚邀全省土

木建筑领域各单位的总工程师、单位技术负责人、著名的资

深专业人士，积极申请加入总工委，成为筹备组建总工委的

共同发起单位之一。

五、总工委的委员以单位形式进行推荐，根据《甘肃省

土木建筑学会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工作守则》（附件 1）相

关要求，单位及个人按要求填写《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

登记表》（附件 2），签署单位意见并签字盖章后报送学会

秘书处（会员编号请联系学会秘书处人员获取）。非学会会

员，可同步履行入会程序，填写附件 3、4 后，同附件 2 一

同报送。



六、电子版资料请各单位以邮件形式于截止日前报送至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秘书处；纸质资料请各单位加盖公章后

正式报送回复（资料可邮寄）。第一阶段资料报送截止日期：

2022 年 7 月 15 日，后续受理申请持将续进行。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贾雯丽 、詹 昕

联系电话：13669387632、13519666619

邮 箱：3199425325@qq.com

办公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建宁东路 3001 号科教城专家

公寓办公楼 12 楼

附件：

1、《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工作守

则》

2、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登记表（单位、个人）

3、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个人会员入会登记表

4、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团体会员入会登记表

2022 年 6 月 20 日



附件 1：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
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工作守则

总 则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科技质量工作的有关精神，推动甘

肃省土木工程建设行业现代化发展和科技创新，强化质量安

全管理，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促进行业技术进步，结合学会

实际，成立“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总工委”）。

一、工作宗旨

总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会章程和决议，在学会指导和

监督下，承办其委托的工作任务，凝聚全省土木建筑工程界

总工程师力量，按照住建部《“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科

技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围绕全省土木建筑和

住建系统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和

美丽宜居乡村的重大需求，聚焦全省土木工程行业、省住建

厅“十四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重点任务，在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中发挥学会智库作用。

二、工作目标

总工委遵循“行业智库，总工之家”定位，推进全省绿

色建造、智能建筑不断进步，推动全省土木建筑领域科技创



新体系和能力的完善，认真履行“支撑、服务、引领”职能，

从事土木工程技术和管理研究；加强与国内和省内各级学会

的联系，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通过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技术咨询、专业培训、科普教育等活动，致力于促进土木建

筑学术交流和工程技术创新发展；创新工程技术进步，引领

工程科技发展，为社会、行业和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培养土

木建筑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发挥行业桥梁作用，提高工程技

术创新水平，赢得社会、政府和企业支持与信赖。

三、工作任务

(一)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在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的各项

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土木建筑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

重大课题和标准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智库报告。

（二）建立总工程师技术交流与研讨平台，加强全国工

程建设行业交流学习，组织技术交流观摩和调研、开展多种

形式的协作活动，促进土木工程建设行业技术进步；

(三)面向行业、政府和主管部门，开展全方位的技术指

导服务，技术咨询活动。

(四)推进行业内总工程师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推动行业

内培养和引进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

(五)与国际同行业组织和学会会员单位进行技术交流

与合作。组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设备、新流程；

(六)承办学会委托的其他工作任务和提供技术类服务。



四、组织架构

（一）总工委是学会的二级分支机构，在甘肃省土木建

筑学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学会负责，并执行学会的章程

和相关决议。

（二）总工委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名，资深委

员若干名，总工委根据工作需求设置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

名。

（三）总工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经总工委全体委

员选举产生，秘书长由主任委员提名，并履行选举程序，总

工委选举结果报请学会常务理事会审核同意并聘任。

（四）总工委各委员发生减少、增补、变更等事项时，

需召开总工委会议，经 2／3 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形成会议纪

要，报总工委秘书处审核并备案。

五、附则

（一）总工委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要及时向学会秘书

处报备，及时沟通学术活动信息及工作进程，报送需要发布

的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信息、报道等文稿，文稿统一由学会秘

书处对外发布。以总工委名义参与涉外学术交流活动，应向

学会秘书处报备同意。总工委发布文件均统一使用甘肃省土

木建筑学会文稿格式，加盖学会公章。

（二）总工委活动经费以自筹为主，按照“学会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技术咨询、专业培

训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单位捐赠及学会秘书处下拨的经费补



贴等相关经费使用须符合《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

求。

（三）本工作守则由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负责解释，自

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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